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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组 
 
 

尊敬的先生， 

 
关于香港旅游业检讨方案的咨询文件 
 

谨在此对谘询文件《香港旅游业的运作和规管架构检讨方案》（“文件”）提出的改革方案，提

交本人意见。 
 

改革方案 
 

文件提交了四个改革方案： 
 

方案一：修订《旅行代理商条例》；明确表明旅游业议会是一个公共组织；并改革旅议会理事

会及委员会的組成。 
 

方案二：重新审核旅议会的职能及权责，把旅议会部分规管职能转移至政府部门。 

 

方案三：成立法定独立机构，取代旅议会负责旅游业的规管工作。 

 

方案四：由政府部门取代旅议会负责旅游业的整体规管。 

 

在咨询过程中我高兴地得知，政府欢迎新建议或详细陈述，以融合多种方案为一体。咨询文

件在引言中指出，其主要目的，是为旅游业找出健康及可持续的发展方向。这一点，我完全赞同。 

我的意见 
 

在市场经济中，商业惯例由商家和客户共同促成。双方相互间的影响非常复杂；只要遵守游

戏规则，自行其事符合大家的各自利益。我相信，这样才能保证效率，发挥创意，而效率和创意

是自由企业最基本的创造动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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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，我同时也相信，应当有监督者保证竞争的自由公平。 在这方面，正如文件所解释的，

香港基本上采取了自我规管制度。 这种制度符合我们的经济性质，一向运转良好，直到最近发

生了一系列不愉快事件，有损我们旅游业，乃至香港的声望。 遗憾的是，大部分事件的发生都同

类似的行业惯例有关，涉及大陆来港游客。 因此我认为，应该调整政策目标，消除形成这种行业

惯例的潜在因素。所以，在我看来，针对一个相对集中于某一点的问题而去改革整个自我规管制

度，并不合适。 
 

由于上述原因，我认为改革方案三和方案四没有必要，因为这两个方案实际上会彻底废除

目前实行的自我规管。 
 

现在来看方案一，该方案似乎近似目前的管理体制。 在目前的管理体制下，业内实行的是

双轨规管：旅行代理商注册处为政府机构，负责签发牌照，旅议会实施自我规管。 文件报告说，

目前的体制在某些方面不够完善，令人担忧。 我谨在此指出二点值得担忧的不够完善之处。 第

一，行业协会缺乏调查和制裁的权力；第二，感到行业协会在制定公平规则和执法方面缺乏独立

性。 
   

赋予行业机构很大的调查权，让其成员调查其他成员，似乎并不合适，这个过程中显然存在

着利益冲突。 即使改革旅议会的组成，让非行业成员更广泛地参与其中，也可能不足以解除人

们对其独立性和公信力的怀疑。 
 

因此，方案一看来并不稳妥。 
 

方案二似乎是将方案一和方案四融为一体。 它允许行业协会继续制定规则，处理惩戒和仲

裁事务。 但是，需要成立一个独立的上诉委员会，并且扩大政府机构，用以支持该上诉委员会，

审议行业协会偶尔订立的规则。 
 

总的来说，我赞同这个方案，但有以下建议： 
 

由于不适宜赋与行业协会以太大的调查权（意见陈述如上），旅议会就无法有效地处理惩戒

事务。 相反，应该鼓励仲裁，因为作为寻求友好解决方案的自愿程序，仲裁不需要正式的调查，

可由议会通过特别功能委员会进行调解。 
 

对于需要施行裁决或惩戒的事宜（包括不当行为的个案），我建议，将适当的调查权授与执

行法律和次级法规的政府部门，由其处理上述事宜更为恰当。 可以成立独立的上诉委员会（在

政府部门和相关的行业机构范围以外），由此保证执法公正，以及在必要的情况下行使酌情权。 

如有涉及欺诈或欺骗性行为的重大案情，公众和涉案各方当然可以决定是否需要警方介入。 
 

最后，我谨重申前面提出的一点：商业惯例由商家和客户共同促成。 在涉及来港游客的案

例中，如果游客更了解情况，就可以谨慎行事，按照旅游公司服务的总体价值做出决定，而不是

仅仅考虑行程的价格。 在这方面，消费者委员会应该同大陆的对应机构一起合作，起到应有的

作用。 
 
 

* * * * * 
 

如能考虑上面的观点和建议，本人将不胜感激。 
 

谨致敬意。 
 

傅子刚 
 



 

©  2015 JFU Consultants (Beijing) Limited, JFU Consultants (Hong Kong) Limited. All rights reserved. | Legal | Privacy 

 
 

抄送：旅游业赔偿基金管理委员会秘书 

 


